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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征展企划书 
 

                开创观光新契机，共荣互惠创双赢 
    依据中国国家旅游局统计指出，台湾每年前往中国大陆旅游人数已高达三、四百万人，已为中

国贡献高达四十五亿美元旅游外汇收入，台湾作为中国大陆重要旅游客源地的地位不断增强，实为

大陆旅游市场的消费主力之一。自 2008 年起开通两岸定期航班、两岸观光旅游等项利多观光政策，

使两岸观光市场迈向新纪元，更看出两岸观光市场交流所带来之荣景无限，潜力无穷，值得趁胜追

击。 
 

两岸同文同种，拥有相同的文化，语言沟通无障碍，再加上中国大陆天然的风光景色、悠久的

历史文化，早已是台湾人民旅游最佳首选之一。而被称为「美丽之岛」的台湾，其特殊的地

形造就许多奇特的地理景观及优美的海岸风光外，还拥有多元的文化、深刻的人文史迹、加

上丰富多变的美食飨宴，更是两岸交流，体验多元文化不可错过的旅游之地。 
 

最佳旅游交易平台，启动两岸商机 
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于一九六九年，迄今已有四十年历史，为台湾最大之旅

行商业同业公会，会员数居全国公会之冠，是为旅游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备受各方

瞩目。本次预计延续 2009 年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的佳绩，再次力邀大陆各地方最具代表性的旅游

代表和机关团体，一同共襄盛举，共同创造数十亿旅游商机。两岸双方透过不止息的交流，将有助

于开拓的更宽阔的观光视野，「2010 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将带您一同启动大中华旅游商机，创造

两岸旅游最佳交易平台。 
 

夏季最大旅游盛宴，旅游热潮不停歇！  
2009 年于台北世贸一馆所举办的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缔造了超过十七万人次的佳绩！并创

造数亿元商机，不仅深获各方参展单位的肯定与赞许，同时更为广大民众提供最新的旅游商品信息，

和旅游趋势报导。期盼 2010 年的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更能透过两岸旅游高峰论坛、旅游同业交

流会、大陆旅游景点推介会、台湾旅游参访行程等...多元内容。再次将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共同

缔造为夏季最大旅游盛会！并同时带动观光、产业交流，进而增进两岸观光数十亿商机。诚挚邀请

大家共襄盛举！共同参与！ 

                                                     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公会 

 

理事长 许禓哲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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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记录 

2009 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于 5 月 22 日~25 日，假台北世贸一馆盛大展出圆满落幕，创下历史佳绩！

四天展期共计 160,274 民众入场参观、21 场旅游说明会，超过 13 个国家共同参与！在线旅展吸引

浏览人数突破 30 万。 
 
综合各项成绩，预估 2010 年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将制造更多的话题，持续累积成功办展经验，

一举将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推升为规格更高、视野更广的展览，与您共创夏季最大的旅游盛会！ 
 
【进场人数统计】 

 
 

【参展厂商统计】 

本次共有 302 个厂商，共计 610 个摊位数，以岛内旅游 36%最多，政府主题区 25% 次之，海外旅

游加各国观光合计 19%再次之。 

 

      

 

 

 

 

 

 

 

 

【媒体露出统计】 
 

媒体类别 则数 

电视露出 309 

报纸露出 137 

网站露出 306 

露出总计 752 

 
 
 

项次 日期 人数 

第一天 5/22(五) 33,561 

第二天 5/23(六) 50,072 

第三天 5/24(日) 55,483 

第四天 5/25(一) 21,158 

 总计 160,274 

厂商类别分析  厂商数 

各地旅游主题区 62 

岛内旅游主题区 130 

各国观光推广区 24 

海外旅游主题区 34 

旅游信息用品区 15 

两岸旅游主题区 37 

总计 302 

参展厂商分布比例 

各地旅游主

题区 
26% 

岛内旅游主 
题区 
47% 

各国观光推
广区
5%

旅游信息用
品区
9%

两岸旅游主
题区
6.5%

海外旅游主
题区
6.5%

各地旅游主题区
岛内旅游主题区
各国观光推广区
海外旅游主题区
旅游信息用品区
两岸旅游主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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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强势营销，坐拥暑期商机 

2010 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运用 3G 绝对优势(Good Place、Good Timing、Good Team)，结合所有

最优质厂商，将缔造佳绩，创造最大效益。 

 
1.Good Place-最大市场- 
展场地点位于 101 大楼旁的台北世贸一馆，吸引多项两岸性及新兴展会在此举办，总摊位数约 5

万 8000 个，每年至少吸引 380 万人次来此参观展览，为全国最大展览消费市场，展会地点位置绝

佳。 

 

2. Good Timing-最佳时机- 
适逢暑假前五、六月促销期及掌握暑假旅游旺季，正是「出游采购、销售宣传」的绝佳时机。 

 
3.Good Team-最强团队- 
由台北市旅行公会带领旅游业界菁英代表们扩大举办，广邀国内外旅行同业及大陆旅游业买家 B 

toB 联谊及举办各项活动，预计投入数百万宣传经费及运用多元的营销平台、创造流行议题、整合

特色商品，促使媒体扩大宣传报导，为博览会带进大量人潮。 

 

专业展区，信息一应俱全 

2010 年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将于世贸一馆举行，共 610 个标准摊位，针对两岸观光部份，特别规

划了「两岸交流观光区」，包含内地各省市旅游主题区、著名景点、饭店及各种套装行程…等。 

 

营销/交流活动 

1.好康商品记者会─抢先曝光好康商品，于开展之前提前引爆，为本次展览造势。 
2.在线旅展嘉年华─举办在线旅展，进行旅游知识问答，及厂商优惠，藉此为活动提早开展暖身。 
3.名人首长揭幕式—以隆重且华丽的表演，为此次展览拉开序幕，吸引媒体目光，有效增加媒体 
                  曝光量。 
4.旅游高峰论坛─邀集国内外旅游专业人士，分享最新观光发展趋势、未来动向及经营理念势，以 
                期造就更庞大的观光经济。 
5.旅游商品交流推介会─新型态、优质的旅游商品、行程，可藉此机会抢先曝光，产生绝佳集客力。 
6.参展商联谊晚会—创造观光产业交流互动机会，帮助厂商们有效串流上下游资源。 

参展单位独享权益 

免费参与或出席下列各项活动： 
 -在线旅展         -开幕典礼 
    -欢迎晚宴            -旅游商品推介会 
 -大会舞台表演节目    
（主办单位有权依节目内容筛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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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位规格与租金 

 
 
 
 
 
 
 
 
 

 

 

 

 

 

 

 若指定双边角落摊位者，需预先缴交差额。由于角落摊位数量有限，主办单位无法事前保证此

位置之安排，而需视展场规划、缴费顺序及租赁摊位数量而定。若缴费后未能取得该指定位置

之厂商，预先缴付之差额将于确认摊位后之七个工作天内全数退还。 
 双层摊位申请之相关细则（洽主办单位） 

 
标准摊位基本配备 

A. 三面隔间白板墙及支架 

1. 接待桌一张（100cmX50cm） 

2. 投射灯三盏（含电力） 

3. 折椅二张 

4. 地毯 

5. 参展单位名称广告牌 

B. 配备 

6. 摊位号码牌 

C. 电力供应须由大会指定摊位承包商承办。 

D. 电力如超过基本配备以上的电力使用，须另行付费。

  

不含隔间摊位配备 

A. 为不含任何配备之空地，电力供应由大会指定摊位承

包商承办。 

B. 大会仅提供基本电力，如需动力用电或自行加装照明

设备，需另行申请用电，请洽大会特约厂商。 

 
 

 

摊位类型 规格 报名缴费(USD) 备注 

标准摊位 
每个摊位：9 平方公尺 

(3 公尺 X3 公尺) 
2,100 含基本配备 

不含隔间摊

位 

每个摊位：9 平方公尺 

(3 公尺 X3 公尺) 
1,900 

为空地摊位，最低租用面积

为 36 平方公尺，(即四个摊

位) 

搭建超高摊

位申请 
摊位之超高搭建(4 公尺以上) 每 36 平方公尺为 1 个单位，每单位加收 3,300USD

双层摊位 每个摊位：9 平方公尺 另加 650 
需承租 4个摊位以上方可申

请搭建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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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程表 
 

展前记者会 13:00-15:00 
4 月 28 日（三） 

摊位搭设 07:00-17:00 

4 月 29 日（四） 摊位搭设 08:00-17:00（工作证领取 14:00-17:00） 

开幕典礼 10:30-11:30 

展览及大会舞台表演 10:00-18:00 4 月 30 日（五） 

同业交流晚宴 18:30-21:00 

展览及大会舞台表演 10:00-18:00 
5 月 1 日（六） 

旅游商品说明会 14:00-18:00 

展览及大会舞台表演 10:00-18:00 
5 月 2 日（日） 

旅游商品说明会 14:00-18:00 

展览及大会舞台表演 10:00-18:00 
5 月 3 日（一） 

摊位撤除／展品退场 18:00-23:00 

*以上活动日程内容与时间，主办单位保有修改及更动的权利。 

参展办法 

一、 报名方式 

◎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10 年 2 月 10 日止(额满为止) 

 传真／邮件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0 年 2 月 10 日。额满即提前截止。报名一周内完成缴款。

逾期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摊位抽签之权利，将由主办单位分配之。 

 以上报名登记，经验证许可后，请于七工作日内完成缴费，即完成报名手续。 

 主办单位有最终审核参展申请之权利。 

 
二、 付款方式 

 以美金计价缴付。 
 

三、 取消报名 
 凡已报名缴交费用完成报名手续后，如因故欲退展者，须以书面向大会提出正式申请，并

由筹委会决议解决方案。 

四、 参展申请确定 
◎主办单位于收到参展单位之在线报名数据后，将立即进行资格审查手续，参展确认函将 

于一周内以电子邮件寄送确认函，以便完成报名程序。 

五、 摊位分配 
 展场摊位由主办单位负责规划，主办单位保留参展厂商摊位最后分配权。 
 参展厂商摊位分配订于 2010 年 3 月上旬举行。 

六、 其它 
 主办单位保有调整或变更参展单位申请之摊位数，或缩小摊位面积之决定权。 
 如遇不可抗力之突发状况，主办单位拥有变更日期或变更展出场地之权利，参展单位不得

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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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4/30~5/3 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 参展报名表 

A.申请人数据                                        申请日期：公元     年   月   日 
中   公司／ 

机关名称 英   

地址   

网址   

负责人 姓名   职称   

承办人 姓名   职称   

电话                    分机 手机  
联络方式 

E-mail   传真  

B.承租摊位 
最低承租 参展总金额

摊位类型 摊位租金（每个摊位） 
摊位 面积 

承租摊位 
（USD） 

标准摊位 2,100(USD) 1 9 平方公尺     

不含隔间摊位 1,900 (USD) 4 36 平方公尺     

搭建超高摊位申请 
摊位之超高搭建(4 公尺以上) 每 36 平方公尺为 1 个单位，每

单位加收 3,300USD 
  

双层摊位 每 9 平方公尺另加收租金 650 USD(需承租 36 平方公尺以上)     

电话及 ADSL 申请： 临时电话____线 ( 150 USD/一线 )；ADSL____线 (250 USD/一线)  

总计：  

付款方式 □ 汇款 □ 支票   

装潢设计 □ 厂商自行设计 □ 大会提供规划设计服务 

其它特殊需求  

本单位同意参加「2010 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并遵守参展一般规定上所列各项条文，如有违反情事，

本公司愿负一切法律赔偿责任。 

 

      公司印鉴章                                   负责人印鉴章 
 

 

 

 

 

 

 

 

 □报名专线：00886-2-2531-2191 分机：   □传真：00886-2-2541-5825  
 □大会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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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一般规定 

参展厂商须严格遵守「参展一般规定」，违规者经大会劝导无效，得当场停止其展出。 
一般事项 

1. 一份报名表只限填一个报名单位，不得合并报名。 
2. 参展订金一经缴纳，概不退还；摊位分配后退出参展者，其所缴纳之参展费将充作本展览

会经费支用，不予退还。 
3. 参展厂商所租摊位，不得私自转让或非以报名时申请之公司名称(包括赞助厂商名称)参加

展出。如有违反，主办单 位得立即收回转让之摊位，停止非报名厂商继续展出。 
4. 展品需符合展出主题，参展厂商所展示之产品，必须与本展主题有关，否则不得展出。如

有蒙混进场报名展出者，一经发现除立即停止其展出外，所收费用概不退还。 
5. 为配合政府查禁仿冒措施，本展览会严禁陈列产地标示不实、仿冒厂标或侵犯他人专利或

著作权之产品。参展厂商如明知其参展产品经判决确定有标示不实或侵害商标、专利或著

作权之情事，而仍予以陈列时，一经发觉，主办单位得立即停止其全部产品之展出及没收

其所缴参展费用。凡于参展期间发生侵害商标、专利或著作权纠纷而涉讼中之产品，本展

览会一律禁止其展出，参展厂商不得异议。主办单位如因此牵连涉讼或受有其它损害，该

参展厂商并须负一切赔偿责任。 
6. 主办单位保留变更展出日期及地点之权，如因天灾或其它不可抗拒力而须变更日期或地点，

主办单位已收之费用概不退还，亦不负其它赔偿责任。 
7. 本会有权视展场容纳状况酌减厂商摊位面积或摊位数。 
8. 参展厂商在展览期间不得制造八十分贝以上之噪音，因示范、操作展品而产生烟雾、废气

灰尘、恶臭及剌激性气体与挥发性有机化学溶剂污染物等，需自备污染处理设备，立即妥

善处理，不得影响附近摊位及现场展出，否则应  停止现场示范操作或立即终止展出。 
9. 展出之产品如不愿让参观者拍照或录像，请自行加设「请勿拍照」或「请勿摄影」中英文

标示牌，惟对持有主办单位所发记者证(PRESS)者，请尽量配合以利宣传工作之进行。 
  展览场秩序 

  1. 参展厂商之展示范围仅限于各自摊位内，不得在摊位以外地区如公共设施、走道或墙柱上 
     陈列商品或张贴任何宣传物品或分发型录、出版品、纪念品等宣传资料。如有违反，主办 
     单位得强制清除。 
   2.凡易爆、易燃及其它危险物品、违禁品禁止携入展场；如经发现，主办单位得强制予以搬 
     离展场，由参展厂商负担一切费用及责任。 
   3.安全保险： 

(1) 展览期间(包括展前布置及展后拆除期间)主办单位管理人员负责管制展场出入口，维持人 
员及展品进出展场公共秩序，惟参展厂商对其产品、装潢物料及工程设施均应自行派人照

料，贵重物品请自行投保并聘雇警卫加强保全，如有遗失或损毁，展览主办单位不负赔偿

责任。 
(2) 参展厂商自展品及装潢品运至展场起，至展览结束运离展场止，必须自行投保火险、窃盗 

险、水险及公共意外责任 险(包括天然灾害附加险、如台风、地震、洪水、豪雨及其它天

然灾害等)；任何展品于上述期间在展出场地遗失或损毁，主办单位不负赔偿责任。 
(3) 参展厂商摊位上的设施、物品及展览品在展览期间(包括展前布置及展后拆除期间)因设

置、操作、保养或管理不当或疏忽致其工作人员或第三人遭受伤亡或财物损失，应由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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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损失事故之参展厂商自负一切赔偿及法律责任。 
(4) 凭证进出场：参展厂商应于展品进场时向服务台领取识别证，展出期间必须佩带进入展场。 
(5) 除主办单位外，任何人不得于公共区域散发传单，从事推广活动或置放公司或私人物品。 

 
违规处理 

1. 参展厂商如违反本规定，经主办单位劝告两次无效或情况急迫无从劝告时，主办单位将立

即停止水、电之供应或采取停止展出之措施。 
2.本规定如有未尽事宜，主办单位得随时修订之。 

 
 
 
 
 
 
 
 
 
 
 
 
 
 


